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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医保发〔2025〕14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牛曼玲

对自治州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2-147号建议的答复

[bookmark: _GoBack]古丽妮萨·阿皮孜、努力曼·努尔、古丽努尔·艾合麦提代表： 
您们好！您们在自治州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提高孕妇孕期产检医保基金统筹额度或设专项基金的建议》（第2-147号）已收悉，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生育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维护女性生育保障权益具有重要意义。近年来，我局严格贯彻落实《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办发〔2021〕36号）、自治区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做好生育保险工作支持三孩政策落实的通知》（新医保办函〔2021〕15号）文件精神，2023年结合我州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历年运行情况及基金承受能力，进一步提高了城乡居民生育医疗待遇水平，将城乡居民产前检查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，新增产前检查报销1000元/人，实现了居民产前检查费用从零到有，切实减轻城乡居民生育医疗费用负担。目前，我州城乡居民生育医疗保障待遇，在全疆范围内处于中上水平。结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遵循“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”的原则，实行个人缴费和各级财政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方式，现阶段从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筹资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来看，医保基金收支压力加剧，整体处于紧平衡状态，给医保基金平衡可持续运行带来巨大挑战。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关于城乡居民生育医疗待遇决策部署，持续巩固和加强城乡居民生育医疗待遇保障水平，不断提升参保人员的幸福感、安全感、获得感。
最后，感谢您们对医疗保障事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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